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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 

全国大学生生命科学竞赛（创新创业类）规则 
 

一． 学科分类： 

竞赛报名时要求根据团队的参赛内容，按要求选择研究方向，以方便分配评审专家。 

二． 项目信息： 

规范项目信息，报名时队名由网络系统提供，按报名顺序统一编号；项目名称、团队

成员（团队成员排序按照报名时的成员排序）和指导老师的信息在网上申报时间段内可

修改，申报截止后不能修改人员及排序。 

三．参赛资格和限项 

1．全日制非成人教育的各类高等院校在校本、专科生都可组队报名参赛，参赛资格由

所在学校确认，报名时须为在校生。可以跨学校跨学院组队，团队信息以项目负责人所在

学校为第一单位。 

2．参赛团队组成规则：每支参赛团队由指导教师与学生共同组成，其中指导教师 1-2 名，学

生成员不超过 6 名。 

1）指导教师限制 

创新组指导教师：指导项目数量无限制，但其姓名必须在参赛成果中署名。 

创业组指导教师：指导创业组项目的数量累计不得超过 2 项。 

2）学生参赛限制 

创业组项目：每位学生当届竞赛最多可参与 1 个项目。 

创新组项目：每位学生当届竞赛最多可参与 1 个项目。 

负责人资格：每位学生在当届竞赛中，仅能担任1 个项目的负责人，不得兼任。 

四．竞赛内容和形式  

1．创新组：生物、食品、医学、药学、农学、环境、化学等相关专业在校本、专科生参加该

组别，需有创新实验取得的成果，成果必须和生命科学领域相关，成果形式包括学术论文（应为

已发表或已录用学术论文，如为综述类论文或会议论文摘要不可以申报大赛）、发明专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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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受理申请并通过初审或公开或授权）、软件著作权等。团队负责人必须为成果的前三贡献者（

共同作者按自然排序的前三位）。创新组作品重点关注其科学性与创新性、规范性、申请学生

的贡献度。每个参赛项目提供的成果不超过三项。 

2．创业组：参赛团队需完成一份具有市场前景的生命科学相关技术、产品或服务的创业计划

书；创业组分为实践类和创意类，实践类项目成员之一须为公司股东（若仅有指导教师为股东，

不能作为实践类项目）。创业组作品重点关注项目技术创新与经济性、规范性、申请学生的贡献

度。 

3．通过全国大学生生命科学竞赛网络平台进行报名并按要求提交相关材料。已在往届该

赛事中获省级、国家级奖励的项目不在上述参赛范围之列。 

4．所有成果只可参赛一次，不可因接收和发表跨年度而使用同一成果重复参赛。 

5．在网络平台完成材料提交的队伍，经过材料初审确认参赛资格，确认有效的队伍进

行全国统一网络评审。根据网络评审成绩各省（市、自治区）可进行省级竞赛，根据名额

推荐参加“第十一届全国大学生生命科学竞赛（创新创业类）”决赛项目，角逐全国大学

生生命科学竞赛一、二等奖，并确定部分二等奖及三等奖奖项；不进行省级竞赛的省（市

、自治区）根据网评成绩按比例确定参加决赛的队伍，并确定部分二等奖及三等奖奖项。 

五．奖项设置和证书 

创新创业类设置一等奖、二等奖和三等奖，总获奖比例不超过35%。单项奖将设最佳

报告奖、最佳风采奖等。优秀指导教师奖设一等奖、二等奖和三等奖，级别根据所指导的

参赛队奖项级别确定。优秀组织奖比例占参赛高校数的15%，同一高校组织参赛项目数不

少于5项，并至少有一项进入决赛，根据各高校的大赛成绩得分、参赛组数得分和大赛组织

情况得分综合评定。优秀管理员为优秀组织奖学校所在管理员，有多名管理员时根据所在

学院成绩进行评定。 

计算方式如下： 

1．优秀组织奖得分 = 各高校的大赛成绩得分（占70%）+ 参赛组数得分（占20%） 

+ 组织情况得分（占10%） 

2．各高校大赛成绩得分（最低2分，最高70分） 

公式1：V = 一等奖数*4 + 二等奖数*2（V：各校大赛成绩得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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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式2：X = 2 +【（70 - Vmax）/(2 - Vmin)】*(V - 2) 

（Vmax:大赛成绩最高分，Vmin:大赛成绩最低分，X:各校大赛成绩得分） 

注：Vmax大于 70 时，大赛成绩得分按照公式 2 计算。 

3．参赛组数得分（20分） 

参赛20队以上，20分；参赛10-19队，15分；参赛5-9队，10分。 

4．组织情况得分（10分） 

评定方法为：各参赛单位基本分按10分计，违背下列规定后扣相应分。 

①  参赛队伍迟到者，每组扣3分； 

②  参赛队伍不听从指挥，不遵守有关规定，秩序混乱者，扣3分； 

③  参赛院校不配合主办单位组织工作者，扣3分； 

④  参赛队伍无管理员（联系人）者，取消优秀组织奖评审资格； 

⑤  有抄袭、剽窃等违背科学道德者，取消优秀组织奖评审资格。 

五．材料递交【请仔细阅读“全国大学生生命科学竞赛（创新创业类）系统操作手

册”按提示完成网上材料递交】： 

1．创新组提交材料：注册团队账号后登录系统下载生成报名表，签字后扫描成PDF文件上传

。作品申报书及佐证材料均需隐藏所有个人及单位信息并上传至指定位置（作品申报书保存为

PDF文件上传至“上传申报书”页面；佐证材料（支撑一个项目的佐证材料最多提交三项成果）

生成一份PDF文件上传至“上传成果材料—成果材料”页面）。 

2．创业组提交材料：注册团队账号后登录系统下载生成报名表，签字后扫描成PDF文件上传

。作品申报书及佐证材料（含不超过50页的创业计划书、专利证书等，以上内容需隐藏参赛团队

成员个人、指导老师及所在单位信息）、参赛视频（50 M内，mp4 格式，详细要求见下文）分别

上传至指定位置（作品申报书保存为PDF文件并上传至“上传申报书”页面；佐证材料生成一份

PDF文件并上传至“上传成果材料—成果材料”页面；视频上传至“上传成果材料—参赛视频”

页面）。 

【参赛视频要求】 

（1） 创业组参赛视频参考内容：录制视频内容以 PPT 为基础汇报参赛作品，内容包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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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概况、技术与产品、市场与营销、公司组织及管理、财务与融资分析、风险

与策略分析等。不得过度包装，不需添加字幕，PPT内容需出现在视频中。 

（2） 参赛可采用录播视频软件“剪辑师”，视频录播中，参赛者（汇报人）需出镜（

建议点全屏， 打开摄像头，调整摄像头画面位置到屏幕右下角）。 

（3） 视频汇报时间控制在5分钟以内。 

（4） 视频汇报及视频内容，不得出现参赛者的姓名、学校及指导教师等信息。如汇报

过程中出现学校、指导教师及参赛者姓名等信息，取消该项目获奖资格。 

六．信息规避： 

所有材料上传前都有信息泄露提醒框。网络评审时若发现项目中存在信息泄露，该项

目将做“0”分处理。 

七．资格审查： 

网上申报截止后，组委会秘书处将根据大赛报名要求及规则进行资格审查，项目团队

存在不符合人员参赛（例如：参赛团队成员有研究生）、材料不全（例如：无申报书；创

业组无创业计划书、无参赛视频）、无成果（例如：创新组无符合要求的成果）、未在截

止日期前完成缴费、违反学术诚信等情况的团队将审定为资格审查不通过。 

八．证书制作： 

网上申报截止后，项目名称、指导老师和队员信息不能更改，获奖证书将按网评开始

后的项目信息颁发。 

九．设立监督和仲裁委员会： 

设监督和仲裁委员会，并设立奖项公示、投诉和撤销制度。经查实凡涉及学术诚信问

题的竞赛项目，将取消原获奖项并在竞赛网络平台公示。 

十．反馈渠道： 

如果在竞赛过程中遇到实际问题，通过电话或邮件联系秘书处。 

  


